
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

各导师、2022 级研究生（含博士、硕士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监控与管理，建立健全研究生培养过程

考核与分流淘汰机制，我校于 2022 年 7月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

管理办法》（华师〔2022〕95号），现就 2023-2024 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学位

论文中期考核工作做如下安排： 

一、请指导各位研究生如实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申请表》

中各项内容，并请导师对所填各项内容进行初审。导师同意者，方可参加中期

考核。 

二、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入学以来的思想政治素质情况、培养环

节落实情况、科研及实践能力情况三项内容。考核结果分为通过、跟踪培养和

不通过三类。中期考核中，考核不通过的研究生名单经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讨论确定后报研究生院。 

具体实施要求根据学院考核方案开展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原则上，学院须在 6月 25 日前完成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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